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增府行复〔2019〕82 号

申请人：邹某雷。

申请人：陈某虹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荔香路3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文波，职务：主任。

申请人邹某雷、陈某虹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

永宁街道办事处作出的〔2019〕永信处字 50 号《处理意见书》，

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撤销〔2019〕永信处字 50 号《处理意见书》；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在明确的期限内组织召开筹备组首次会

议；

三、责令被申请人在筹备组首次会议中组织民主推选筹备

组组长及相关学习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事实和过程：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公示《关

于公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成员名单的通知》，被申请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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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提名其代表担任筹备组组长。2018 年 12 月 13 日，9 名筹备组

成员（筹备组成员共 15 人，达到 8 人即过半数）在凤凰城居委

会会议室对筹备组组长人选进行选举投票。结果为过半数成员不

同意由被申请人的代表担任筹备组组长，会议随即中止，没有继

续推选其他成员担任筹备组组长。会后申请人多次与被申请人沟

通，请求提名被申请人代表以外的成员作为组长并重新组织会议。

但被申请人曲解现行法律政策，表示如果不是被申请人代表担任

组长，那么筹备组首次会议将无期限中止。无奈之下，申请人于

2019 年 3 月 19 日向增城区信访办提交《关于对永宁街道办在成

立业主大会筹备组程序中不作为的投诉》，要求被申请人在限期

内组织召开筹备组首次会议，发布筹备组成立公告，重新提名筹

备组组长人选。2019 年 5 月 6 日，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的《处理

意见书》，这份《处理意见书》没有明确在什么期限内重新组织

召开首次会议，也没有提名其他筹备组组长人选。

二、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筹备组首次

会议应由被申请人召开和主持，而被申请人一直不履行其行政义

务，也不明确相关的期限。这属于行政不作为的表现。

三、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只

有提名筹备组组长的权利，提名后必须经半数筹备组成员同意方

可产生。虽然文件的指导意见是提倡被申请人的代表担任组长，

但是筹备组中其他共产党员亦属于被提倡的对象。被申请人没有

了解筹备组其他成员的政治面貌，就强硬地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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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选，这违背了大多数筹备组成员的意愿。

四、荔城碧桂园的做法就是业主代表担任筹备组组长。被申

请人不参考同一地区其他合法案例，不反思其代表为什么未能得

到大多数筹备组成员的支持，而是提出所谓“属地管理”的说法。

被申请人存在官僚的不良作风，存在忽悠人民群众的违纪行为。

综上所述，希望上级部门秉公予以调查，满足申请人的诉求，

纠正被申请人的不良行政作风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处理意见书》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《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指导规则》第十条

规定：“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由业主代表、建设单位代表、
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代表和居民委员会代表组成。筹备组

成员人数应为单数，其中业主代表人数不低于筹备组总人数的一

半，筹备组组长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代表担任。”因此，

被申请人推选被申请人的代表欧阳某作为筹备组组长并不违法。

二、欧阳某作为永宁街凤凰城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，符

合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筹备组成员应

当符合的条件。

三、关于组织召开筹备组首次会议问题。被申请人在《关于

公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成员名单的通知》公示期满后，推

选代表欧阳某作为筹备组组长，并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组织召

开筹备组成员首次会议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已依法组织召开筹备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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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会议。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怠于履行组织召开筹备组首次

会议的法定义务，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处理意见书》事实清楚，推选

代表欧阳某作为筹备组组长，符合法律规定，请求驳回申请人的

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7 年 10 月 27 日，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碧桂园凤凰城凤鸣

苑、凤翠苑小区包括两申请人在内的部分业主联名向被申请人提

交《关于给予指导和协助成立业主大会的函》，提出成立业主大

会的要求，希望被申请人给予指导和协助。

被申请人收到该函后，开始启动相应的筹备工作。2018 年 7

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向凤鸣苑、凤翠苑全体业主发出《关于组建

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的公告》，公告事项包括业主代表条件、

报名方法、报名时间、筹备组成员组成、筹备组业主代表产生方

式和联系方式。其中，筹备组成员组成的内容：“筹备组由业主

代表 13 人、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代表 1 人以

及建设单位代表 1 人组成。筹备组组长由街道办事处在筹备组成

员中提名，经过半数筹备组成员同意后产生。”

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向凤鸣苑、凤翠苑全体业主发

出《关于公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成员名单的通知》，公示

期为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止。公示期间，没

有业主提出异议或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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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2 月 7 日，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向申请人

邹某雷发出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邹某雷事项告知

书》（穗建信访函〔2018〕5279 号），告知内容：《广州市物业

管理暂行办法》是广州市政府制定的规章，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，

成立业主大会、选举业主委员会适用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
2018 年 12 月 13 日，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成员在凤凰城居委

会会议室开会，讨论确定筹备组组长、副组长人员名单。实际到

会人数 9 人，缺席或请假人数 6 人。经讨论，关于被申请人代表

欧阳某担任凤鸣苑、凤翠苑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组长一事，

与会人员赞成人数 1 人，反对人数 8 人，弃权人数 0 人。

2018 年 12 月 16 日，申请人邹某雷向被申请人发出《请求再

次提名筹备组组长人选的函》，其认为：业主代表不同意被申请

人的提名的主要原因一是由被申请人代表担任筹备组组长不符合

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二是业主代表对成立小区

业主大会的事多会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沟通，若由被申请人代表

担任组长则会长期占用其私人非工作时间，不利于其本人，也不

利于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在限期内开展。为此，希望筹备组的组

长由业主担任。请被申请人尽快进行第二次提名。

2019 年 3 月 18 日，包括申请人在内的 13 名业主向增城区信

访办提交《关于对永宁街道办在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程序中不作

为的投诉》，要求被申请人限期组织召开筹备组首次会议，发布

筹备组成立公告，重新提名筹备组组长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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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〔2019〕永信处字 50 号《处

理意见书》，提出如下意见：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业主大会

和业委会指导规则》第十条规定、广州市人民政府《广州市物业

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、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《关于全

面加强业主组织建设规范业主组织行为的通知》（穗建物业〔2019〕

640 号）第三条第七点规定，推选代表欧阳某作为筹备组组长，

同时告知申请人如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，可申请行政复
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人收到该意见后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《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：“街道办事处、

乡镇人民政府会同物业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

部门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，协调处

理物业管理中的纠纷。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予以协助和配合。”

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街道办事处、

镇人民政府会同区分局、县级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指导、协助

本辖区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选举工作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

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日常活动，调解处理物业管理纠纷。”

根据上述规定，指导、协助本辖区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选

举工作是被申请人法定的职责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

职责侵害其合法权益，有权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09953/30995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0941/3094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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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确定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组长人选的问题。第一，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第

十条规定：“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由业主代表、建设单位代

表、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代表和居民委员会代表组成。筹

备组成员人数应为单数，其中业主代表人数不低于筹备组总人数

的一半，筹备组组长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代表担任。”

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筹备组

组长由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在筹备组成员中提名，经过半数

筹备组成员同意后产生。”前者规定由街道办事处代表担任筹备

组组长；后者规定街道办事处只有筹备组组长的提名权，能否最

终产生还须经过筹备组半数成员的同意。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

办法》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，而被申请人未能

提供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属于《立法法》规定的

国务院部门规章的确切证明材料，应适用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

办法》指导涉案小区开展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工作。第二，

被申请人所推选的代表欧阳某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举行的筹备

组成员投票活动中没有得到筹备组半数成员的同意，而被申请人

在 2019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《处理意见书》仍然推选被申请人的

代表欧阳某作为筹备组组长，此处明显不当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

人根据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推选被申请人的代表

欧阳某担任筹备组组长适用法律错误，存在明显不当，此项行政

行为应予以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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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组织召开筹备组首次会议的问题。根据《广州市物

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：“筹备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

3 日内由成员中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代表召集、主持首次

会议推选筹备组组长，集体学习筹备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

员会的相关规则”，被申请人具有召集、主持首次会议推选筹备

组组长，集体学习筹备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规

则的义务。2018 年 12 月 13 日，筹备组成员在凤凰城居委会会议

室举行讨论会，被申请人的代表欧阳某担任会议主持人。虽然被

申请人确实履行了召集、主持首次会议推选筹备组组长的职责，

但是此次会议并未最终确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筹备组组长，也

未对筹备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规则进行学习，

此次会议并没有圆满举行。而被申请人至今都没有择期重新召集、

主持首次会议，重新推选筹备组组长并组织集体进行相关学习。

因此，被申请人存在行政不作为，应责令其限期履行上述职责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〔2019〕永信处字 50 号《处理

意见书》适用法律错误，内容明显不当，应予以撤销；被申请人

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，应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关职

责。

本府决定：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第 2、5 目的规定，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

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作出的〔2019〕永信处字 50 号《处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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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；

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责令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

道办事处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30 日内根据《广

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履行召集、主持首次会

议推选筹备组组长等职责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7 月 15 日


